
杭州市余杭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-2020 年）（2014 调整完善版） 

公    告 

 

批复文件：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余杭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批复》（浙政函〔2015〕140 号） 

批准机关：浙江省人民政府 

批复日期：2015 年 11 月 12 日 

规划范围：余杭区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土地，土地总面积 122824 公顷。 

规划期限：2006-2020 年，其中规划调整完善基期年为 2013 年。 

规划效力：余杭区行政辖区范围内各项土地利用活动的纲领性文件，是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和统筹土地利用

活动的重要依据。 

控制指标：到 2020 年，耕地保有量不少于 37067 公顷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30847 公顷，城乡建设

用地规模控制在 24500 公顷以内，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130 平方米以内，万元二三产业增

加值用地量控制在 28.80 平方米以内。 

镇街引导：乡级（镇、街道）规划应落实区级规划有关目标和任务，细化各项规划内容，乡级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是土地资源管理、规划用途管制的具体实施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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